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原阳基地设备搬迁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公告

一、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原阳基地设备搬迁采购项目

技术要求：见附件1 《搬迁要求》

采购范围：见附件2 《搬迁设备清单》

搬迁时间：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搬迁完毕。

付款方式：搬迁完成后设备经计量部门检定/校准合格后一次性付完合同总款。

数    量：1批

二、投标人资格：

1、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与采购人没有行政或经济关联。

6、无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报名须知：

1、报名时间：2019年7月10日至7月12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北京时间）。

2、报名地点：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316房间（郑州市白佛南路10号）。

3、报名材料：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和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勘察现场：7月12日下午14：00，设备部、轻工中心组织报名的潜在供应商考察拟搬迁设备的当前安放位置及原阳基地拟安装的位置。

四、谈判信息：
1、谈判时间：2019年7月16日上午9:00 整（北京），潜在供应商持密封的《设备搬迁方案》（附件3）和《项目报价单》（附件4）（一次报价）参加谈判。谈判小组与有效报价的潜在供应商逐一谈判，供应商现场进行二次报价。
2、谈判地点：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郑州市白佛南路10号）5楼会议室。
五、公告：   

本次竞价谈判结果将以电话方式通知中标人，并在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网站同时发布。

六、本次谈判联系人：    

    采购人联系方式：董老师  马老师  0371-89933290、89933191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2019年7月8日

附件1

搬 迁 要 求

搬迁要求：设备的搬迁为“交钥匙工程”，中标方应提供拆卸、运输、安装、调试等服务，确保搬迁工作完成后设备能恢复到原使用状态，中标方所提供服务中不包含可能涉及的建筑物拆墙工作，但必要时，需中标方配合实施。
1、设备拆卸前预检：中标方安排在仪器拆卸前进行性能、功能测试，测试完毕后中标方专业拆装工程师与采购人指定人员确认设备拆卸前性能、功能指标，填写设备状态确认单。
设备拆卸及包装：中标方专业拆装工程师负责设备拆卸，设备完成拆卸后，中标方专业拆装工程师及采购人指定人员按照设备的运输安全要求进行包装，并对需要装箱的物品装箱打包，采购人指定人员协助中标方填写装箱单，装箱单放在包装箱内，包装箱外填写并张贴填物品标识单，并对货运提出运送过程中的具体要求。
2、设备运输：货运由中标方负责提供，严格按照中标方拆装服务工程师与采购人提出的运输要求进行货运工作，在运输过程中要求中标方专业拆装服务工程师与采购人指定人员全程随车监督。
3、安装调试：搬迁至目的地后，中标方专业拆装工程师确认设备部件状态良好，在此基础上进行设备的安装与调试，并确保恢复到拆卸前的状态。若中标方专业拆装服务工程师确认设备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损坏，应立即向采购人提出，并在装车单“运输验收情况”一栏中说明设备损坏情况，如无法恢复设备到拆卸前的状态，由中标方负责，并按设备原值赔偿。
4、设备安装后状态确认：根据安装与调试结果，采购人指定人员判断设备移机后设备性能是否能够达到检测要求，并最终作出移机后设备状态评估，填写设备状态确认单。
5、搬运、安全、人员等要求
5.1搬运要求：
5.1.1、用于装运设备的车辆状况须良好，具有搬运资质、通行许可、保险有效、年检合格。
5.1.2、中标人必须根据仪器设备搬迁要求，提供充足的包装材料，至少包括：纸箱、包装填充物、固定装置等；随车配备足够的搬运工，在指定人员及设备专业拆装服务工程师的指导下，完成装箱、装车工作，并对装车设备进行确认。
5.1.3、如果因设备体积、重量无法通过人力完成装运而需要吊车、叉车等工具的，由中标人安排提供。
5.1.4、根据设备搬运的相关要求，如：防振、防水、防倾斜等，运输车辆随带防雨、固定、填充物及隔离器材等。
5.1.5、按搬运计划搬运。如采购方需临时调整或补充搬运计划，中标人车辆调度、管理人员调拨应急车辆，满足采购方搬运需求。
5.1.6、中标人应协助采购方完成搬运计划的细化与现场管理。
5.1.7、专门安排经验丰富的车辆调度人员进行现场调度，相关负责人现场办公，搬运高峰期增加调度、现场管理人员。
5.1.8、物品装车摆放合理，装车应满载。
5.2、安全要求
5.2.1、有科学、健全的搬运安全制度和措施。
5.2.2、负责安全、按章搬运，保证人身、搬运车辆和财物安全的方案。
5.2.3、做好搬运物品的保护。轻拿、轻放、轻装、轻摆；摆放合理，做好物品固定和隔离，控制车速、平稳行车，避免搬运物品损坏和丢失。做好防雨、防水、防火、防压、防碰。
5.3、车辆、人员要求
5.3.1、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
5.3.2、有提高搬运效率的措施。
5.3.3、严格按照调度实施搬运。
5.3.4、做好异常气候、车辆故障、事故等应急处置工作。
附件2
搬迁设备清单

	序号
	编号
	设备名称
	现存放位置
	原阳位置
	分组报价

	1
	4-148
	人造板划痕试验机
	304
	202
	A组

	2
	4-153
	甲醛释放量测定仪
	302
	203
	

	3
	4-158
	滚动磨损试验机
	304
	202
	

	4
	4-174
	电子恒温水浴锅
	302
	207
	

	5
	4-177
	水浴锅
	302
	207
	

	6
	4-184
	电子万能试验机
	304
	202
	

	7
	4-189
	滚动磨损试验机(吸尘器)
	304
	202
	

	8
	4-330
	恒温恒湿试验箱
	304
	204
	

	9
	4-339
	塞尺
	304
	202
	

	10
	4-340
	钢卷尺
	304
	202
	

	11
	4-341
	半径规
	304
	202
	

	12
	4-342
	铅笔硬度计
	304
	202
	

	13
	4-343
	智能恒温水浴锅
	302
	207
	

	14
	4-344
	恒温露点恒湿气候箱
	217
	102
	

	15
	4-345
	恒温露点恒湿气候箱
	217
	102
	

	16
	4-346
	甲醛测试舱
	217
	102
	

	17
	4-347
	甲醛测试舱
	217
	102
	

	18
	4-353
	小型甲醛释放量环境舱
	302
	102
	

	19
	4-354
	小型甲醛释放量环境舱
	354
	102
	

	20
	4-355
	小型voc释放量试验箱
	217
	102
	

	21
	4-356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307
	204
	

	22
	4-358
	VOC试验箱
	302
	102
	

	23
	4-359
	甲醛环境舱
	217
	102
	

	24
	C-02
	钢直尺
	304
	202
	

	25
	C-03
	高低温恒温恒湿试验箱
	304
	204
	

	26
	C-04
	木工锯
	104
	101
	

	27
	C-05
	热变形\维卡软化点温度测定仪
	303
	204
	

	28
	C-15
	甲醛萃取仪
	302
	203
	

	29
	C-18
	人造板摆锤式冲击试验机
	304
	202
	

	30
	C-19
	邵氏橡胶硬度计
	304
	202
	

	31
	C-20
	摆式摩擦系数测定仪
	304
	202
	

	32
	C-25
	数显温湿度表(3个)
	914
	202
	

	33
	C-27
	简支梁冲击试验机
	304
	202
	

	34
	C-29
	强制对流干燥箱
	307
	204
	

	35
	C-32
	洛氏硬度计
	301
	202
	

	36
	C-33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302
	207
	

	37
	C-34
	台钻
	304
	202
	

	38
	C-35
	数显卡尺
	304
	202
	

	39
	
	木工锯
	经开区
	101
	

	40
	4-303
	电子天平
	303
	204
	B组

	41
	4-312
	泡棉密度测定仪
	303
	202
	

	42
	4-313
	耐光色牢度试验机
	307
	204
	

	43
	4-321
	伺服控制电脑系统拉力试验机
	304
	202
	

	44
	4-325
	漆膜冲击器
	301
	202
	

	45
	4-326
	1m3甲醛VOC环境试验舱
	302
	102
	

	46
	4-327
	线性热膨胀系数试验机
	304
	204
	

	47
	4-328
	多光源对色箱
	303
	204
	

	48
	4-284
	推拉构件移门耐久性试验机
	319
	201
	C组

C组



	49
	4-285
	滚动、滑动阻力测试试验机
	319
	201
	

	50
	4-286
	人造板落球冲击试验机
	317
	202
	

	51
	4-287
	皮革颜色干摩擦牢度测定仪
	301
	202
	

	52
	4-288
	床垫滚压、软硬、测高试验机
	312
	112
	

	53
	4-289
	推拉构件猛关试验机
	317
	112
	

	54
	4-290
	椅座、椅背综合耐久性试验机
	312
	112
	

	55
	4-291
	计算机控制床垫边压耐久性试验机
	312
	112
	

	56
	4-292
	家具稳定性试验机
	104
	112
	

	57
	4-293
	泡绵落球回弹试验仪
	301
	202
	

	58
	4-294
	脚轮往复磨损试验机
	312
	112
	

	59
	4-295
	椅座静载荷试验机
	312
	112
	

	60
	4-296
	锐利尖端测试仪
	301
	202
	

	61
	4-297
	耐汗渍色牢度试验机
	301
	202
	

	62
	4-298
	办公椅往复冲击试验机
	318
	205
	

	63
	4-299
	家具表面耐干湿热测定仪
	301
	202
	

	64
	4-300
	椅腿、扶手、枕靠试验机
	318
	112
	

	65
	4-301
	办公椅旋转耐久试验机
	318
	205
	

	66
	4-302
	锐利边缘测试仪
	301
	202
	

	67
	4-304
	桌类耐久载荷性试验机
	317
	201
	

	68
	4-305
	座面弯曲交替耐久试验机
	317
	201
	

	69
	4-306
	拉推门试验机
	317
	201
	

	70
	4-307
	柜类综合试验机
	317
	201
	

	71
	4-308
	泡沫反复压缩疲劳试验机
	317
	201
	

	72
	4-309
	整樘门抗冲击试验机
	104
	112
	

	73
	4-310
	坐椅拉背耐久试验机
	104
	112
	

	74
	4-311
	坐椅扶手耐久试验机
	318
	112
	

	75
	4-314
	椅背往复耐久性试验机
	319
	205
	

	76
	4-315
	位差度仪
	301
	202
	

	77
	4-316
	椅凳跌落试验机
	318
	112
	

	78
	4-317
	盐水喷雾试验机
	319
	201
	

	79
	4-318
	翘曲度仪
	301
	202
	

	80
	4-319
	平整度仪
	301
	202
	

	81
	4-320
	多角度光泽度仪
	301
	202
	

	82
	4-322
	耐冷液测试仪
	301
	202
	

	83
	4-323
	椅桌床冲击试验机
	317
	205
	

	84
	4-324
	漆膜划格仪
	301
	202
	

	85
	4-329
	计算机沙发耐久性试验机
	312
	112
	

	
	
	以下空白
	
	


附件3        

设备搬迁方案

（无规定格式，由供应商自行撰写）

附件4
项目报价单

投标人名称：                               （公章）
项目名称：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原阳基地设备搬迁采购项目
金额单位：元人民币

	投标人名称
	

	分组报价(小写)
	A组：           B组：          C组：

	投标总报价
	大写： 

	投标总报价
	小写：

	交货期
	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搬迁完毕

	质量保质期
	1年

	投标有效期
	60天

	其他声明
	无


授权代理人（个人签字）：
附件5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供应商名称：______________

单位性质：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立时间：______年__月__日

经营期限：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性别：_____年龄：______职务：________

系________________（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供应商：________________（盖单位章）

________年__月__日
附件6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本人________（姓名）系________________（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________（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_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原阳基地设备搬迁采购项目的响应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________。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正、反双面）

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附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正、反双面）

   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供应商：________________（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签字）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签字）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年__月__日
